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27號

抗  告  人  陳伯勳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居臺北市○○區○○街00號

0000000000000000

            蔡秀蓮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債權人蔡致仁間給付租金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

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本件抗告人主張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

司執字第6257號給付租金等強制執行事件拍賣如原裁定附表所

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

序） 有誤而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21日

以102年度司執字第625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

聲明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原法院維持原處分，以11

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下稱原裁

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拍賣程序未經適法調查、拍賣公告

記載不當、拍賣前未通知伊表示意見，且拍賣後分配表金額有

誤，伊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伊子女另提起提確認債權不存

在訴訟，原處分駁回伊聲明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均有違

誤，爰提起本件抗告等語。

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

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

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

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

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

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

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

制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係以拍定人繳足價金，領得執

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為終結，縱

有瑕疵，仍無再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該不動產拍賣執行程

序聲明異議之餘地，執行法院亦不得更以裁定撤銷已終結之拍

賣執行程序，即使予以撤銷，該撤銷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故其

聲明異議並無實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11年

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

經查：

　㈠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甚明。上開規

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

文。查原處分於112年12月25日送達予抗告人陳伯勳（下逕

稱其名），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68頁）。陳

伯勳之住所在臺北市，毋庸扣除在途期間，故其聲明異議之

10日不變期間應自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6日起算，至113年

1月4日屆滿。惟陳伯勳遲至113年1月8日始對原處分聲明異

議（見原法院卷第6頁之收狀章），已逾10日不變期間，其

異議自屬不合法。原裁定以陳伯勳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已逾10

日之法定不變期間，認其異議不合法而予以裁定駁回，於法

自無不合。陳伯勳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

無理由。

　㈡次查，系爭不動產於112年12月7日由第三人周美惠（下逕稱

其名）拍定，並繳足全部價金，執行法院於同月12日核發權

利移轉證書，周美惠於同月18日收受等情，有執行法院書記

官辦案進行簿、拍賣不動產筆錄、原法院收據、原法院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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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移轉證明書、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2至294

頁），是系爭拍賣程序業已終結，縱有瑕疵，因撤銷裁定無

從執行，故抗告人蔡秀蓮（下逕稱其名）聲明異議即無實

益。原處分駁回蔡秀蓮聲明異議，並無不當，原裁定駁回蔡

秀蓮對原處分之異議，亦無不合，蔡秀蓮抗告論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亦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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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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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秀蓮  


上列抗告人因與債權人蔡致仁間給付租金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本件抗告人主張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6257號給付租金等強制執行事件拍賣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序） 有誤而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21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625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原法院維持原處分，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拍賣程序未經適法調查、拍賣公告記載不當、拍賣前未通知伊表示意見，且拍賣後分配表金額有誤，伊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伊子女另提起提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原處分駁回伊聲明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均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等語。
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制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係以拍定人繳足價金，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為終結，縱有瑕疵，仍無再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該不動產拍賣執行程序聲明異議之餘地，執行法院亦不得更以裁定撤銷已終結之拍賣執行程序，即使予以撤銷，該撤銷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故其聲明異議並無實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
經查：
　㈠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甚明。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查原處分於112年12月25日送達予抗告人陳伯勳（下逕稱其名），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68頁）。陳伯勳之住所在臺北市，毋庸扣除在途期間，故其聲明異議之10日不變期間應自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6日起算，至113年1月4日屆滿。惟陳伯勳遲至113年1月8日始對原處分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卷第6頁之收狀章），已逾10日不變期間，其異議自屬不合法。原裁定以陳伯勳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已逾1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認其異議不合法而予以裁定駁回，於法自無不合。陳伯勳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㈡次查，系爭不動產於112年12月7日由第三人周美惠（下逕稱其名）拍定，並繳足全部價金，執行法院於同月12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周美惠於同月18日收受等情，有執行法院書記官辦案進行簿、拍賣不動產筆錄、原法院收據、原法院不動產移轉證明書、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2至294頁），是系爭拍賣程序業已終結，縱有瑕疵，因撤銷裁定無從執行，故抗告人蔡秀蓮（下逕稱其名）聲明異議即無實益。原處分駁回蔡秀蓮聲明異議，並無不當，原裁定駁回蔡秀蓮對原處分之異議，亦無不合，蔡秀蓮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亦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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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秀蓮  



上列抗告人因與債權人蔡致仁間給付租金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

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本件抗告人主張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

  執字第6257號給付租金等強制執行事件拍賣如原裁定附表所示

  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序）

   有誤而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21日以10

  2年度司執字第625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

  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原法院維持原處分，以113年

  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下稱原裁定），抗

  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拍賣程序未經適法調查、拍賣公告

  記載不當、拍賣前未通知伊表示意見，且拍賣後分配表金額有

  誤，伊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伊子女另提起提確認債權不存

  在訴訟，原處分駁回伊聲明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均有違

  誤，爰提起本件抗告等語。

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

  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

  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

  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

  ，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

  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

  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制

  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係以拍定人繳足價金，領得執行

  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為終結，縱有

  瑕疵，仍無再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該不動產拍賣執行程序

  聲明異議之餘地，執行法院亦不得更以裁定撤銷已終結之拍賣

  執行程序，即使予以撤銷，該撤銷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故其聲

  明異議並無實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11年度

  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

經查：

　㈠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甚明。上開規定，

    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

    查原處分於112年12月25日送達予抗告人陳伯勳（下逕稱其

    名），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68頁）。陳伯勳

    之住所在臺北市，毋庸扣除在途期間，故其聲明異議之10日

    不變期間應自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6日起算，至113年1月4

    日屆滿。惟陳伯勳遲至113年1月8日始對原處分聲明異議（

    見原法院卷第6頁之收狀章），已逾10日不變期間，其異議

    自屬不合法。原裁定以陳伯勳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已逾10日之

    法定不變期間，認其異議不合法而予以裁定駁回，於法自無

    不合。陳伯勳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

    由。

　㈡次查，系爭不動產於112年12月7日由第三人周美惠（下逕稱

    其名）拍定，並繳足全部價金，執行法院於同月12日核發權

    利移轉證書，周美惠於同月18日收受等情，有執行法院書記

    官辦案進行簿、拍賣不動產筆錄、原法院收據、原法院不動

    產移轉證明書、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2至294頁

    ），是系爭拍賣程序業已終結，縱有瑕疵，因撤銷裁定無從

    執行，故抗告人蔡秀蓮（下逕稱其名）聲明異議即無實益。

    原處分駁回蔡秀蓮聲明異議，並無不當，原裁定駁回蔡秀蓮

    對原處分之異議，亦無不合，蔡秀蓮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亦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27號

抗  告  人  陳伯勳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居臺北市○○區○○街00號



            蔡秀蓮  



上列抗告人因與債權人蔡致仁間給付租金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本件抗告人主張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102年度司執字第6257號給付租金等強制執行事件拍賣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下稱系爭拍賣程序） 有誤而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21日以102年度司執字第6257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原法院維持原處分，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

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拍賣程序未經適法調查、拍賣公告記載不當、拍賣前未通知伊表示意見，且拍賣後分配表金額有誤，伊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伊子女另提起提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原處分駁回伊聲明異議，原裁定維持原處分，均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等語。

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不動產之拍賣程序，依強制執行法第97條、第98條規定，係以拍定人繳足價金，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為終結，縱有瑕疵，仍無再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該不動產拍賣執行程序聲明異議之餘地，執行法院亦不得更以裁定撤銷已終結之拍賣執行程序，即使予以撤銷，該撤銷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故其聲明異議並無實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

經查：

　㈠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甚明。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查原處分於112年12月25日送達予抗告人陳伯勳（下逕稱其名），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68頁）。陳伯勳之住所在臺北市，毋庸扣除在途期間，故其聲明異議之10日不變期間應自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6日起算，至113年1月4日屆滿。惟陳伯勳遲至113年1月8日始對原處分聲明異議（見原法院卷第6頁之收狀章），已逾10日不變期間，其異議自屬不合法。原裁定以陳伯勳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已逾1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認其異議不合法而予以裁定駁回，於法自無不合。陳伯勳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㈡次查，系爭不動產於112年12月7日由第三人周美惠（下逕稱其名）拍定，並繳足全部價金，執行法院於同月12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周美惠於同月18日收受等情，有執行法院書記官辦案進行簿、拍賣不動產筆錄、原法院收據、原法院不動產移轉證明書、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2至294頁），是系爭拍賣程序業已終結，縱有瑕疵，因撤銷裁定無從執行，故抗告人蔡秀蓮（下逕稱其名）聲明異議即無實益。原處分駁回蔡秀蓮聲明異議，並無不當，原裁定駁回蔡秀蓮對原處分之異議，亦無不合，蔡秀蓮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亦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洪純莉

　　　　　　　　　　　　　　法　官　陳君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郭姝妤　　　









